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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市场公

开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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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

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启迪G2、112978。 

3、发行主体：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或“启迪环境”）。 

4、发行规模：5亿元人民币。 

5、债券余额：本期债券的余额为1.26亿元。 

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7、债券还本付息及利率调整的安排：发行人已于2024年9月24日支付2023年9月

26日至2024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经与全体债券持有人协商一致，本期债券到期日

调整为自2024年9月26日起的36个月内（以下简称“兑付日调整期间”）结清。自展

期之日起，债券票面利率由6.50%调整为5%。除年度利息外，其余利息利随本清。兑

付日调整期间，本期债券剩余未偿付本息的兑付安排按展期兑付和解方案的约定支

付，本息支付方式调整为由发行人自行完成向持有人兑付划款，不再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二、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 

根据启迪环境2026年1月15日公告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1），启迪环境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如下： 

（一）诉讼进展情况 

1、（2025）京民终535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民终535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天府公司与被上诉人启迪环境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2025）京0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详见启迪

环境于2025年8月12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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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有权以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质的浦华水

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雄安浦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116,943万股）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启迪环境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给付义务范围内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四、驳回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保全费5000元（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168,879.09元（天府清

源控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168,879.09元，由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负担（已

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2025）陕04民初34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陕04

民初34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西安银行咸阳分行”） 

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平鸿远公司”）、启迪环境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西安银行咸阳分行与被告兴平鸿远公司、启迪环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 

一、原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与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于2025年5月8日解除； 

二、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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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730,000,000元及利息（自2024年12月21日起至2025年5月8

日按<<固定资产及项目贷款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计算，自2025

年5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已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 

三、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原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兴平鸿远发展

建设有限公司基于<<兴平市生态湿地综合项目配套基础设施PPP项目协议>>享有的

收益权优先受偿； 

五、驳回原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3、（2025）鄂05执恢46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结案通知书》（（2025）

鄂05执恢46号），主要内容如下：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4）鄂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于2025年11月10日依法立案恢复执行。经湖北省宜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已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申请执行人后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结案申请,认可（2024）鄂民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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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启迪环境

当事人名

称 

启迪

环境

地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启迪环境当

事人相关的诉

讼标的额 

启迪环境

及相关子

公司 

被告 

河北圆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

苏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沭工建设有限公司、四川鼎恒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安达智

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荆门市天

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正嘉

建设有限公司、宜昌三峡送变电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金沙路

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园艺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等 

（2025）冀 0929 民初 3417

号、（2025）湘 3122 民初 205

号、（2025）苏 1322 民初 5819

号、（2025）鄂 1202 民初 5623

号、（2025）赣 0103 民初

12475 号、（2025）鄂 0804

民初 2451 号、（2025）浙 0381

民初 20343 号、（2025）鄂

0503 民初 4067 号、（2023）

陕 04 民初 79 号、2024）陕

01 民初 229 号等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115,560.30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蚌埠合泽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河南中建华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

司、宜昌启迪瑞东生态环保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公司）、包头市

生态环境局、诸暨经开启服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新野县南水北调

工程运行保障中心、泸溪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等 

（2025）皖 16 民初 90 号、

（2025）皖 0311 民初 8131

号、（2024）京 0108 民初

14711 号、（2025）京 01 民

初 126 号、（2025）京 01 民

初 250 号、（2024）内 02 民

初 69 号、（2025）浙 0681 民

初 11868 号、（2025）豫 1323

民初 3203 号、（2025）湘 31

民初 52 号等 

其 他

经 营

事 项

纠纷 

156,577.8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农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昌分行等 

（2025）陕 04 民初 34 号、

2025）豫 01 民初 1057 号、

（2025）中国贸仲京字第

055344、（2025）鄂 0503 民

初 3877 号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79,253.05 

未取得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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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

当事人名

称 

启迪

环境

地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启迪环境当

事人相关的诉

讼标的额 

兴市福瑞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乐山市分公司、浙江中博联合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长江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等 

号、（2025）京 0108 民初� Å �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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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中德证券后续将继续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

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